福 州 理 工 学 院
福理工教〔2025〕93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开展2025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优秀指导教师评选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，完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，鼓励教师认真负责做好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工作，真正发挥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中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及实践能力、创新能力的作用，根据《福州理工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优秀指导教师评选办法》（福理工教〔2020〕19 号），现开展2025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优秀指导教师评选工作。
1、 评选对象
本次指导2025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教师。
2、 评选条件
（一）全面落实、严格执行学校及学院关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有关规定，2024-2025学年内无教学事故。
（二）积极承担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任务，重视并按照规定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。指导的学生选题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，重视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、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，使学生获得较好的科学研究基础训练。  
（三）工作作风严谨、认真负责、对学生要求严格。能全面了解学生情况，周密安排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进度计划，按有关规定对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各个环节进行深入细致地指导，指导工作量饱满，鼓励学生创新，及时检查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度，做好书面指导记录。
（四）认真评阅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严格按照评分标准，客观公正地评定学生的相关成绩。  
（五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教学文档填写详细、认真、规范。所指导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各项资料符合规范化要求，按时归档。 
（六）本届所指导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至少有一篇获得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。 
3、 评选流程 
（一）教师本人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，填写附件1《福州理工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优秀指导教师申请表》。  
（二）学院根据评选条件和指导教师工作业绩组织推选。原则上一个专业评选一名优秀指导教师。  
（三）学院根据评选结果，在院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3天，公示无异议后以学院为单位将电子版附件材料于8月16日前报送至教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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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福州理工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优秀指导教师申请表
2.xxx学院2025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优秀指导教师推荐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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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福州理工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优秀指导教师申请表
	学院
	
	专业
	

	姓名
	
	学历
	
	职称
	

	在指导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过程中的主要成绩（包括工作态度和效果）

	













（可另附页）

	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领导小组意见：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（学院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审批意见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（教务处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校领导审批意见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 此表一式两份.双面打印，一份留学院存档，一份交由教务处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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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xxx学院2025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优秀指导教师推荐汇总表
学院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	序号
	专业
	姓名
	职称
	指导学生数量
	校级优秀毕业设计
（论文）数量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




（本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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